
A12 文匯論壇

法
政
匯
思
乃﹁
公
民
黨
Ｂ
隊﹂

桂 松
資深教育工作者

高
天
問

香港回歸後，憲法和基本法成為香港的憲制性法
律。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法，在包括香港特區在內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範圍內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最高
法律效力，不但內地人民要遵守和維護憲法，香港居
民也有遵守和維護憲法的義務，尤其是憲法關於維護
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的條文，更明顯地適用於
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序言也指出，設立香港特別行政
區，是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
繁榮和穩定。基本法總則第一條明確規定「香港特別
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在香港
的中國公民，都必須遵守憲法和基本法維護國家主
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的規定。憲法和基本法關於維護
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的條文，就是「一國兩
制」的規矩和底線。

對「港獨」言行當頭棒喝
在「一國兩制」的規矩下，中央對香港特區擁有的

主權和全面管治權不容挑戰，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不可撼動，中央任命的特首的憲制地位不可動搖。但

是，非法「佔中」最危險的動向就是挑戰國家憲制，
挑戰基本法和人大決定，蛻化為一場分裂國家和分化
香港社會的「港獨」行動。
值得注意的是，張曉明強調不能容許散布「港獨」

言論，甚至公然以非法方式與中央政府搞對抗，這是
繼行政長官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點名批評港大學
生會刊物鼓吹「港獨」之後，作為中央政府駐港聯絡
辦最高負責人的明確表態，是對「港獨」言論及行為
的當頭棒喝。
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連篇累牘鼓吹「港獨」，

在「佔中」前夕，更鼓吹「武裝獨立」，主張「港
獨」與「台獨」聯盟。《學苑》鼓吹的「港獨」理
念、「武裝獨立」暴力手段、「兩獨合流」策略，都
已全部通過「佔中」變為行動。「佔中」行動從第一
天起，就在金鐘大台的背景板上打出「命運自主」口
號，反映了非法「佔中」是要排除中央對香港的主權
及全面管治權，搞香港「自主」、「自決」乃至「獨
立」，實質上是一場違憲違法的「港獨」運動。
在「一國兩制」規矩下，香港沒有鼓吹「港獨」的

自由，更不允許以「暴力佔中」、「武裝港獨」等非
法方式與中央搞對抗。立規矩維護中央主權和國家安
全，是香港特區不可迴避的憲制責任。「一國兩制」
的規矩，其實就體現在基本法第23條之中，23條不立
法，香港特區與中央、國家的關係就會受到損害，國
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就會受到威脅。
2003年23條立法失敗後，整個話語權被反對派奪
去，23條立法不再是因為特區政府有責任保護國家安
全，反而變成剝奪港人自由的惡法，已經到了是非顛
倒、黑白混淆的地步。2013年1月，中聯辦主任張曉
明履新後首次出席公開活動指出：「甚麼時候啟動23
條立法，相信特區政府會因應香港的實際情況出發，
作恰當的選擇。但23條立法並非禁區，提也不能
提。」這是四両撥千斤，衝破了23條立法問題的禁
區。

23條立法應該提上日程
張曉明今次的新春致辭，進一步啟示為「一國兩

制」立規矩，是香港特區不可迴避的憲制責任。基本
法23條規定香港特區應自行立法，但香港回歸逾17年
卻連一個立法時間表也拿不出來，明顯違反了憲制責
任。經歷非法「佔中」嚴重損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發
展利益之後，23條立法問題就更加不是禁區，應該提
上日程。
從2003年特區政府準備立法受阻到今天，已經過去
了十一年。其間呼籲23條立法的聲音一直沒有停歇，
尤其是當香港和國家事務遭受反對派勾結外部勢力干

擾的時候，這種聲音往往更
加響亮。當中釋放的訊號也
非常清晰，就是在涉及到國
家安全方面，涉及到「一
國」和「兩制」關係的方
面，不容許有人挑戰「一國」，無視中央的權威。
經過去年79天「佔中」動亂，更讓廣大市民看清了
反對派和外部勢力的真面貌，他們當年針對23條立法
的抹黑行徑，散布「23條白色恐怖」的聳人聽聞，早
已失去市場。香港社會主流認同了「一國」的必要
性，23條立法的民意牌就不再掌握在反對派手中。
實際上，非法「佔中」結束後，社會各界也在議論

23條立法問題。全國政協副主席、前香港特首董建華
上月召開記者會，外界關注的焦點之一，就是基本法
23條立法或引入國家安全法的問題，董建華對此表
示，香港有必要根據基本法23條立法，但他尚不知道
具體時間表。實際上，23條立法為「一國兩制」立規
矩，是香港不可迴避的憲制責任，不能再無限期拖延
下去。
當然，香港特區「應自行」為國家安全立法，也不

代表只有香港特區可以為國家安全立法。國家安全問
題牽涉到一國，姑且不論回歸逾17年香港仍未履行這
一憲制責任，將來如果香港仍然遲遲未能為「一國兩
制」立規矩，在香港引入國家安全法作為補救性措
施，合理也合憲。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日前建
議，可將國家安全法的條文以附件形式納入香港基本
法，這一建議當然也可以討論。

楊莉珊 北京市政協常委

為「一國兩制」立規矩是港不可迴避憲制責任
張曉明主任在中聯辦2015年新春酒會上的致辭中，強調「一國兩制」有「一國兩制」的

規矩。古人說，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如果不遵守「一國兩制」的規矩，國家主權、安全

和發展利益，香港的繁榮穩定和港人福祉，就會受到危害。強調「一國兩制」有「一國兩

制」的規矩，是張曉明反思非法「佔中」最深刻和最精闢的總結，同時也提示，為「一國兩

制」立規矩，是香港特區不可迴避的憲制責任。

■楊莉珊

法政匯思召集人任建峰在《蘋果日報》發表文章，為自己塗
脂抹粉，自稱為「在美孚家．政」的一個「平凡義工」。但實
際上，他還搞了一個激進的法政匯思，一個叫囂推翻人大決
定、反對2017年普選的組織。
任憑任建峰怎麼吹噓自己，都掩蓋不了法政匯思反對「一國

兩制」搞亂香港的本質，掩蓋不了法政匯思是「公民黨Ｂ隊」
的真面目。
法政匯思成立當日，就公然說「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不符合
基本法」。這完全是顛倒是非。基本法已經說明，人大常委會
的權力包括解釋基本法、修改基本法。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就
是建基於香港原有選舉委員會的選舉方式，體現均衡參與，符
合民主原則，完全合憲合法。法政匯思為了挑戰人大常委會在
憲制的權威地位，不顧基本法的規定，進行毫無道理的攻擊。
法政匯思骨幹成員，主要是公民黨的成員。包括擔任「佔
中」義務律師、被視為反對派「御用律師」的梁允信、文浩
正，有曾與任建峰聯手「拉倒林新強」的前港大法律學院院長
陳文敏妻子蔡家玲等，還有律師關尚義、公民黨執委黃鶴鳴
等，成員共有約50人，裡面有大律師、事務律師和法律系學
生。黃鶴鳴正是港珠澳大橋環評案的原訴人、「東涌婆婆」朱
綺華的代表律師，上屆參與區議會選舉，惹來全城聲討。文浩
正多年來協助激進反對派打官司，近年最為人熟悉的，就是代
表「長毛」梁國雄處理科學館衝擊遞補機制論壇的審訊，以及
擔當違法「佔中」的義務律師，擔保學生代表岑敖暉、黃之鋒
等。
任建峰更一直得到陳文敏的提攜，他從澳洲回來，沒有工作，
沒有收入，陳文敏就安派他擔任香港大學法律系的研究助理員，
和戴耀廷兩人成為陳文敏的哼哈二將，經常合作撰寫反對基本法
的文章。後來，任建峰又和公民黨的資深黨員張達明一起，為公
民黨合作撰寫有關政制問題的文章。如今，任建峰和張達明在美
孚新邨頻頻地進行政治活動。因為，美孚南是上屆區議會選情最
激烈的選區之一，競逐連任的公民黨王德全僅以79票敗於民建聯
黃達東之下。這一回，任建峰一早就在美孚南搞風搞雨，卻說不
是為了選舉，也不會參選，完全是一個煙幕。
公民黨正密鑼緊鼓準備區議會、立法會、2017年行政長官選
舉等多場選戰，違反基本法、挑戰中央、鼓吹「港獨」的言
論，公民黨不方便也不敢直接說出口。這些出位的言論，全部
都由法政匯思包辦起來，法政匯思全力為公民黨助選。下三濫
的工夫，全部由任建峰等「法律界長毛」包攬起來。將來在遭
受官非或者錯失的時候，公民黨就可以金蟬脫殼，說法政匯思
和公民黨沒有關係，公民黨不用為這些言論負責。所以說，法
政匯思正是公民黨反中亂港的「爛頭卒Ｂ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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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港大學生報《學苑》多番鼓吹「港獨」言論，特
首梁振英特意在施政報告作出善意提醒，惟港大校長馬
斐森卻大唱反調，指學生有言論自由，不過，他同時指
出，他沒有看過《學苑》的文章。
堂堂一名大學校長，說出這樣的話，不禁令人失
笑。已故國家領導人毛澤東曾經說過：「沒有調查研
究，就沒有發言權。」馬斐森作為港大校長，未看過
《學苑》的文章便急不及待包庇學生，他不僅沒分清
是非黑白，亦將言論自由無限放大，彷彿有了所謂
「言論自由」，便可以離經叛道，肆無忌憚，散播言
論去分裂國家。
中央擁有着香港百分之百主權，而香港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轄下其中一個特別行政區，並不是一個政治實體，
不可能獨立，亦永遠不會獨立，這是大是大非的問題，
絕對不能含糊，亦絕不應被誤導。有見《學苑》的言論
出現偏差，身為特首的梁振英有責任撥亂反正，於是在
施政報告作出善意提醒，以免《學苑》繼續泥足深陷，
為學生灌輸錯誤信息。
馬斐森先生沒有看過《學苑》的論述，但對於此等大
是大非的問題，亦應該詳細看過內文才作出結論，而不
是以一句「言論自由」叫學生go ahead，變相為學生背
書。
《學苑》鼓吹「港獨」，就等同馬斐森返回英國要求

倫敦獨立一樣，不僅令人失笑，亦令人失望，凸顯出發
言者的無知。作為香港最高學府的把關人，對《學苑》
公然鼓吹「港獨」不聞不問，對自己的學生對支持「港
獨」直認不諱亦不加以指正，這樣的校長，不是嚴重失
職嗎？
《學苑》的一眾執事沒有好好認識基本法，沒有認真

理解香港過往的歷史，便紛紛發表鼓吹「獨立」的言
論，還可被怪責為「無知」、「入世未深」，但作為港
大把關人的馬斐森，看見自己的學生對國家的主權惡意
曲解，還故意包庇，他不僅令學生們泥足深陷，亦令港
大變相「降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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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科是學校的一個重要科目。長期以
來，卻沒有受到應有的關注。「國教風波」之
後，有些教師和社會人士力陳其重要性，要求
教育局列之為學校的必修科。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亦表認同，但業界人士仍

然認為現時高中的「中史」只是選修科，初中
亦非全部列之為必修科，更有學校將中史與外
國史混合施教，殊為不妥。
經過近年有關中史科的爭論，儘管現時仍有

分歧，但是中史科已受到社會和學界的重視，
有助於今後的促進工作。
從「國教風波」到月前出現的「佔領行動」

和「港獨」活動，均顯示港人（特別是青年學
生）對中國歷史和國情的認識頗為淺薄，加強
中史和國情教育，成為學校教育當務之急。

中史教學，向來問題不少，學生學習興趣不
高，教師教學又感到吃力，原因何在，值得探
討。這裡既有課程和教學法問題，也有教學受
制於考試的弊端。
課程富有爭議性。大家對中國史和外國史的

比重、中史中的古代史和現代史的比重就有不
同的意見。香港回歸前，偏重外國史（主要是
西方歷史）。回歸後，中史分量有所增加，這
是必要的。筆者認為中史應佔歷史科比重的三
分之二。在教學上則應側重現代史。這並非否
定古代史的重要性，而是因為近現代史與當代
的關係比古代史更直接、更密切，學生亦會感
到它與自身關係更為緊貼。因此教學原則應是
詳近略古（內地學者名為厚今薄古）。現時初
中中史科的古代史教學分量佔了三分之二，無
疑是略近詳古，應調整為古今各佔一半。有些
學校現代史教學止於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
命」結束，這也是不足的，應延伸至實行改革
開放路線後的二三十年。因為正正在這個時
期，國家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現正處於國家
崛起、民族復興的歷史階段。認識這段歷史，
才能了解國家的現狀和未來的前途，因而具有
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教學法方面，是讓學生對史科死記硬背抑

或着重啓發和分析，效果截然不同，這也是歷
史科難教之處。若處理不當，學生學起來會感
到枯燥乏味。此外，教師的歷史觀對教學有直
接影響。教師對於同一個歷史事件，由於不同

的歷史觀，會作出完全相反的分析。只有堅持
唯物史觀，不存主觀上的偏頗見解，才能引導
學生正確認識歷史問題。為此需要加強師資培
訓和教學研討。
中史科會考（今改為中學文憑試）成績一向

不佳，考生取得A級者鳳毛麟角。近年報考文
憑試者逐年減少，引起學界關注。該試中史試
題牽動了高中歷史教學，而考試範圍又廣而
雜，對那些刁鑽的試題，考生更難以作答。有
一年的試卷中竟要求考生作答道家學說三個流
派的主要內容，即使學生死記硬背，仍會答非
所問。可見，在修訂中史課程的同時，也要根
據課程改革文憑試，務求課程主導考試，而非
考試牽制課程。
歷史是過程，涵蓋國家自古至今在政治、經

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面的複雜演變，若對上
述諸領域缺乏基本知識，就難以理解其內涵，
更遑論作出正確的分析和判斷。若必修中史科
只限於初中階段，由於初中生年紀尚輕，知識
薄弱，學習上一定倍感困難。只有在高中階段
（青年時期），才能較深入地掌握歷史知識。
這就不難理解，為甚麼有些國家（例如美國）
將本國歷史科列為高中的必修科。香港目前已
將中、英、數和通識列為必修科，再增加中史
科，將會引起較大的變動，師生難以接納。因
此，首先在初中階段必修中史，不失為務實穩
妥之舉。長遠而言，只有最終實行高中必修，
才可達到最佳的教育效果。

也談中史科教學

盧偉國博士 立法會議員（工程界）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副主席

聚焦討論具體辦法落實普選

眾所周知，爭取2017年在香港落實普選行政長官，是中央政府、
香港特區政府和大多數香港市民的共同願望。特首在2014年7月正
式啟動政改「五步曲」程序，就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修改問題向全
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報告。人大常委會在8月31日通過決定，從2017
年開始，香港行政長官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同時為具
體方案定下清晰的框架。這便是通常所說的「人大8．31決定」。

否決政改方案扼殺普選
圍繞「人大8．31決定」，社會意見漸趨兩極化：一類意見希望
香港社會盡快凝聚共識，依法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堅持不
要原地踏步。另一類意見則堅決不接受「人大8．31決定」，或者
要求首先接納不符合《基本法》的「公民提名」方案作為大前提，
甚至要求一切推倒重來。部分持這種意見的人士後來更發起違法
「佔領活動」，歷時79日才結束。此舉不但無助推動政制發展，
反而蠶食了不同意見人士之間應有的互相尊重和信任。佔領街道者
甚至公然衝擊法治，嚴重影響社會秩序。同時，反對派議員在立法
會內又發起全面的「不合作運動」，「拉布」連場，令工務工程和
經濟民生議程大量積壓。
當香港社會面對如此嚴峻的政治局面，特區政府按照「五步曲」

的程序，在今年1月就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展開第二輪公眾諮詢。很
可惜，反對派議員不但杯葛諮詢，還揚言將否決任何根據「人大8
．31決定」制定的政改方案。
上述議案的提出，也顯示反對派議員根本就害怕香港行政長官經

由普選取得的認受性，千方百計以各種藉口反對特區政府提出的任
何普選方案。議案聲稱「香港市民已清楚表達反對『人大8．31決
定』框架內的政改方案」，認為有關方案「扼殺落實真普選的空
間」，「容許提名委員會按北京旨意篩選行政長官參選人」，致使
「全港選民淪為投票工具」等。這些政治口號既缺乏事實根據，對
推動普選也無幫助，而且關於所謂「真普選」或「國際標準」之類
的說法也似是而非。普選無所謂真假，如果2017年香港可以成功落

實普選特首，500萬合資格選民都可以一
人一票選特首，與現時由1,200名選舉委
員會委員選出特首相比，是跨出一大步。
普選也從來沒有普遍適用的「國際標
準」，就香港而言，更必須按照香港的憲
制地位，根據《基本法》和社會實際情況
循序漸進，達至普選目的。

聚焦討論探討普選可行空間
「人大8．31決定」是莊嚴的，是有憲法地位的，隨便要求修改或

撤銷，顯然不切實際。關於香港行政長官普選辦法的任何改變，都必
須經過整個「五步曲」，既不應中途放棄，亦不可能輕言「重新啟動」，
時間上亦不可行。希望反對派議員放下成見，多聽市民的意見。
究竟，市民對此有什麼意見呢？據某報委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

劃的民調顯示，56%受訪者認為立法會應通過政改方案。本人最近
先後參加由工商界、專業界部分團體舉辦的研討會，大多數意見都
希望2017年可普選行政長官，亦期待立法會議員支持通過政改方
案。不少專業人士表示，現時社會上對政改糾纏於無謂的爭拗，或
停留於空喊口號，甚至提出不切實際的要求，於事無補。反而大家
應把握時機聚焦討論，共同探討可行的空間，尋求共識。例如，未
來行政長官參選人需要提名委員會具名推薦，每名參選人所需推薦
的數目是否應降至100票呢？又是否應為每人所能取得的提名設定
上限，例如200票，以便讓更多有志參選者「入閘」呢？政府如何
提供適當的平台，讓所有「入閘者」都有機會解釋其政綱及理念，
以提高選舉的透明度呢？要成功落實2017年普選特首，這些關於
具體產生辦法的討論是十分必要的。
我和經民聯的同事都支持在《基本法》和「人大8．31決定」的框

架下，促成通過政改方案，並呼籲各界盡心盡力，聚焦討論具體辦法，
更期待不同黨派的立法會議員最終都按照香港市民的整體意願，投票
支持政改方案，讓市民可以在2017年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

有反對派議員在立法會提出「尋求撤銷人大常委會決定，重新啟動政改程序」的議案，

我認為，這只能視為政治表態，在現實上根本行不通。大家與其虛耗光陰，不如聚焦討論

具體辦法，探索如何妥善落實普選行政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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